（节能）专项第一次复审意见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金鼎投资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丹阳东城金街项目2#楼

	设计编号
	2015-005

	一、建筑专业

（一）、强制性条文

1、绿建专篇，分隔住宅和非居住用途空间的楼板的空气隔声性能＞51dB是国家标准，按江苏标准应提高到＞55dB（江苏省绿建设计标准6.7.3条、省住标5.4.2条）。新的绿建专篇还是没有改？其相应的修改通知单也没有此修改？

（三）、其它 

4、两个楼梯间的外侧，均有外保温，其相应的修改通知单的“附图四”未见到。




（建筑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金鼎投资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丹阳东城金街项目2#楼

	设计编号
	2015-005

	四、其他

2、阳台的玻璃拦板即使二次深化设计，也应说明一下8+0.75+8夹胶玻璃。

5、南向阳台下方是一层阳台通向室外的出口，是通向院子的出口，取消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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